非在校生课程重修申请表SJQU-QR-JW-629（A2）

编号：             
申请重修学期： 20     -  20    学年  第      学期
	姓名：
	学号：
	联系电话：

	所在学院：
	班级：

	承诺书
本人已知晓课程重修相关管理规定要求，认真完成相关学习任务，课程重修期间不享受除教学活动外的大学生在校生待遇。
承诺人：              日期：             

	培养计划完成情况：
□ 已办理结业，尚有    门课程未达合格标准
□ 已办理毕业，但绩点未达到学位标准，或需要提高绩点
□ 其他：                   

	计划申请修读课程清单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学生所在学院确认申请信息准确
                           学籍管理人员签名：               日期：
                               教学院长签名：               日期：

	财务处收费确认 
已收取学期注册费。合计               元。  
                                      签名：               日期：

	教务处处理确认


                                       签名：               日期：



操作规程：
1. 此表由学生自行下载、打印后填写。交所在学院确认签字盖章。
2. 学生根据工作通知要求缴纳注册费后至教务处学籍管理部门提交本表，并附费用缴纳证明。教务处集中至财务处确认缴费情况。
3. 办理好手续的学生应当在下一学期开学后查看学校官网学生通知内的课程开课情况及辅导教师信息，主动与教师联系完成学习。
4. 相关收费标准按照《结转毕与延长学习年限管理办法》（SJQU-WI-JW-608）。
